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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促进山东商河经济开发区（以下简称开发区）高端医药化

工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强化龙头引领，提速重大项目落地建设、投

产达效，参照《关于加快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

干政策措施》（济政发〔2022〕18 号）、《济南市支持创新医药

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（2024 年）》（济医保发〔2024〕8 号）等

上级有关政策，结合开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政策设置

（一）固定资产补贴奖励

对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3 亿元及以上、5 亿元以下的开发区高

端医药化工项目给予固定资产补贴，补贴标准按照不高于项目实

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（以开发区和项目公司双方认可的第三

方评估结果为准）的 10%，根据项目开工建设并完成固定资产投

资纳统入库、经第三方评估机构所认定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到位

进度、投产并纳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达产情况按比例分阶段拨

付，开发区协助项目申请获得的有关山东省、济南市和商河县固

定资产投资补贴，以及开发区配套部分，以上合计金额限 3500

万元就高不重复补贴。

对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5 亿元及以上的开发区高端医药化工项

目（1 类创新药原料药项目除外）给予固定资产补贴，补贴标准

按照不高于项目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（以开发区和项目公

司双方认可的第三方评估结果为准）的 10%，根据项目开工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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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纳统入库、经第三方评估机构所认定的固定

资产投资实际到位进度、投产并纳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达产情

况按比例分阶段拨付，开发区协助项目申请获得的有关山东省、

济南市和商河县固定资产投资补贴，以及开发区配套部分，以上

合计金额限 4000 万元就高不重复补贴；对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5

亿元及以上的开发区高端医药化工项目（1 类创新药原料药项目）

给予固定资产补贴，补贴标准按照不高于项目实际完成固定资产

投资总额（以开发区和项目公司双方认可的第三方评估结果为准）

的 10%，根据项目开工建设并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纳统入库、经第

三方评估机构所认定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到位进度、投产并纳入

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达产情况按比例分阶段拨付，开发区协助项

目申请获得的有关山东省、济南市和商河县固定资产投资补贴，

以及开发区配套部分，以上合计金额限 6000 万元就高不重复补贴。

（二）科技研发补贴

鼓励项目开展产品研发创新，对落地开发区的高端医药化工

项目按照协议约定投产的，在科技研发方面给予一定补贴，补贴

年限为项目投产年次年起 8 年内。按照项目产品的市场前景、科

技含量等综合效益，对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3 亿元及以上、5 亿元

以下的开发区高端医药化工项目，给予每年度不超过 15%的科技

研发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400 万元；对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5 亿元及

以上的开发区高端医药化工项目，给予每年度不超过 30%的科技

研发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900 万元。

（三）支持重大成果转化

支持拥有全球专利或全球专利授权生产证明书、预期有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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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破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 1 类创新药原料药在开发区落地转

化生产。分阶段给予成果转化支持，对供应进入临床三期创新药

的并承诺在开发区落地转化生产的，给予每个原料药品种 2000

万元奖励；支持创新产品充分参与国际化竞争，对供应的创新药

取得海外授权成果的原料药品种，再给予每个原料药品种 2000

万元奖励。项目公司获得奖励累计不超过 6000 万元。

（四）核心人才奖励

对落地开发区的高端医药化工项目按照协议约定投产的，自

项目投产之日起 5 年内给予核心人才奖励，支持项目引进高端人

才加快企业发展。对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3 亿元及以上、5 亿元以

下的开发区高端医药化工项目，开发区每年度给予企业核心人才

奖励，核心人才（须与项目公司签订全职劳动协议并在开发区缴

纳社保）不超过 10 名，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度 1 万元，并为项目

提供人才公寓不超过 10 套，自入住之日起 5 年内租金给予全额补

贴；对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5 亿元及以上的开发区高端医药化工项

目，开发区每年度给予企业核心人才奖励，核心人才（须与项目

公司签订全职劳动协议并在开发区缴纳社保）不超过 20 名，奖励

标准为每人年度 1 万元，并为项目提供人才公寓不超过 20 套，自

入住之日起 5 年内租金给予全额补贴。

二、附则

本实施意见的高端医药化工项目是指符合《商河化工产业园

产业发展规划（2023-2035 年）》中产业总体定位的项目。项目

公司不限所有制性质、不限内外资，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实行

独立核算，且注册登记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开发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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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内。补贴资金来源于山东商河经济开发区财力。

本实施意见在开发区规划范围内适用，由山东商河经济开发

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本实施意见有效期内，如遇法律法规或

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，从其规定。

本实施意见自 2025 年 4 月 1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 年 4

月 10 日。

山东商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2025 年 3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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